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件

厂
^夕

卜帘交 匚2016〕  47号

关于印发 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

教职工救助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 :

现将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职工救助经费管理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窥卜l淳苜言畜骨【;i蕖


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职工救助经费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、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,

秉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,推进和谐校园建设,学校决定设立专

项经费 (以 下简称
“
救助经费

”),对患重大疾病或家庭经济特别

困难的在职教职工进行救助。为规范救助经费的管理、使用,充

分发挥救助经费的作用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救助经费主要由学校划拨,同 时接受广大师生和社

会各界捐赠。

第三条 救助经费的使用坚持量入为出、重点帮扶、公开透

明、专款专用的原则。

第二章 救助经费的管理及使用

第四条 学校成立教职工救助经费管理委员会,下设救助经

费管理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校工会。

救助经费管理委员会根据本办法管理、使用救助经费。救助

经费管理办公室负责救助经费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

第五条 救助经费由校工会财务实行专户收支。

第六条 救助经费收支情况定期公布,接受审计、监察部门

的审查和广大教职工的监督。

第三章 申请条件与救助标准

第七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学校在职教职工 (在编和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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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),可 申请救助:

(一 )因 自身患重大疾病而导致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的 [“重

大疾病
”

指恶性肿瘤、颅脑手术、尿毒症 (肾功能衰竭 )、 冠状

动脉旁路手术、心脏手术、重大器官移植,或者单项疾病医疗费

用年度累计支付超过 40万元的疾病]。

(二 )因 意外灾害、伤害、慢性疾病等不可预见或不可抗拒

的因素,造成家庭人身财产巨大损失,生活特别困难的。

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救助申请条件的在职教职工,原则上 ,

每名申请者每年度只能申请 1次救助,救助标准如下:

(一 )因 身患重大疾病而造成家庭负担过重的,可视具体情

况一次性救助 3-5万元。

(二 )因 意外伤害、灾害、慢性疾病等不可预见或不可抗拒

的原因,造成家庭人身财产巨大损失,生活特别困难的,可视具

体情况一次性救助 卜3万元。

第四章 救助经费的申请、审批及发放

第九条 符合救助申请条件的教职工,向所在二级工会提交

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职教职工救助申请表》,应填写以下内容 :

(一 )家庭总资产。包括:不 动产 (房屋、机动车、土地、

农田、山林、鱼塘、矿产、收藏等)和动产 (工资、储蓄、股票、

基金、债券等有价证券和其他收入 )。 数据要求清晰明了、实事

求是,不得含糊不清、模棱两可,不得弄虚作假 ;

(二 )医 院疾病诊断结论。需提供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
“疾

病诊断证明
”、治疗费用单据复印件,原件各查 ;

(三 )因 意外伤害、灾害造成经济损失的证据、证明、金额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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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补贴金额,家庭需承担的金额以及下一步的

支出预算等。

第十条 救助申请由所在二级工会及单位负责人进行审查 ,

签署意见后报送救助经费管理办公室。

第十一条 救助经费管理办公室将申请者的姓名、性别、年

龄、所在单位、职务职称、申请理由、申请金额等在全校公示 7

日。

公示期间接到群众投诉或提出异议的,由 救助经费管理办公

室对申请者的申请资格进行调查、核实;申 请者有弄虚作假的取

消其申请资格并通报所在单位。

第十二条 救助经费管理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,根据本

办法及相关规定,研究决定对符合救助条件申请者的救助方案。

第十三条 救助经费管理办公室根据救助经费管理委员会决

定的救助方案,及时按照有关财务规定发放救助款。

第十四条 救助经费管理委员会每年 4月 、10月 分两次集中

举行会议研究教职工救助工作。

遇有特殊情况,由 救助经费管理委员会主任提议,可 以召开

临时会议研究教职工救助工作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,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

职工救助经费管理办法 (试行 )(广外校 匚⒛09〕 80号 )同 时

废止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职工救助经费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 (校 )办秘书科    ⒛16年 10月 10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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